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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提升杨浦区建设工程

文明施工建设标准，促进杨浦区环境品质大提升，进一步改

善生活环境和城区形象，依据《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文明施工标准》、《房屋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提

升标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区房屋建筑、装饰装修、交通、

水务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

第三条 本细则坚持现场文明施工精细化管理原则，强

化全过程标准保持，实现房屋建筑工程围墙“生态化、人文

化、景观化”，交通、水务、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围挡

“规范化、标准化”。

第四条 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区建设工程文明施

工的行政主管部门，区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绿化市容和街

道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本细则。

第五条 政府、国有企业投资及市、区重大工程应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树立行业标杆，提升本区建设工程文明

施工管理水平。

第六条 本细则着重对施工工地围墙、工地出入口、施

工铭牌、车辆冲洗、三级沉淀池、外脚手架、扬尘控制、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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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控制、垃圾分类、宿舍用电管理等作出规定，其它文明施

工管理要求按现有规定执行。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负责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的协调

管理，应在招标文件或者工程承发包合同中将围墙美化相关

费用列入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项目清单内，并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向施工单位支付。

第八条 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落实文明施工具体措施，并

加强相关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应

专款专用。

第九条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落实文明施工措施及

专款专用情况进行监理。

第十条 各参建单位应严格执行本细则规定，凡发现不

按要求落实且不及时整改的建设工程，取消所有评优资格，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章 施工工地围墙

第十一条 新建围墙应采用 PVC 板、金属板、预制构件

等轻型硬质材料，并满足硬度及耐燃性要求，保证围墙结构

安全。

第十二条 围墙美化应分为天然立体绿植和人工绿植

两种做法。具体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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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立体绿植围墙：围墙墙面为天然立体绿植，

并配以景观灯光，体现出“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的围

墙建设标准。（天然立体绿植围墙如图 1所示）

（二）人工绿植围墙做法：围墙墙面为人工绿植，以仿

真绿植草皮、仿真绿植植株等组合搭配造型，与周边环境协

调。（人工绿植围墙如图 2所示）

（三）工地围墙外侧应设置以杨浦文化、公益性广告及

本区相关主题宣传内容为主，企业文化和项目展示为辅的宣

传广告。公益性广告设置面积应不少于围墙外立面总面积

30%。

第十三条 围墙美化方案应由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委

托专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在申领施工许可证之前完成。

天然立体绿植围墙美化应在取得施工许可后 2个月内完成建

设，人工绿植围墙美化应在取得施工许可后 1个月内完成建

设。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确保围墙设置挺直、美观，外观

应与周围环境协调，并应定期对围墙进行养护、维修，保持

完好、整洁和无破损。天然立体绿植应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养

护、保洁,如天然绿植枯死应及时更换。人工绿植及文化宣

传板应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维护、保洁，如人工绿植及文化宣

传板严重污染、破损时，施工单位应及时更换。同时，围墙

外侧环境应保持整洁，确保不出现乱堆物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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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对围墙施工的质量、安全进行监

理，并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围墙日常养护、维修工作。

第十六条 本行政区域内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施工

许可的及 2021 年 2 月 1 日前未完成基础阶段施工的房屋建

筑工程，均应按照本细则进行围墙美化建设。除此之外工程

的现有围墙应继续保持完好、整洁、美观。

（一）沿市政道路的房屋建筑工程应至少选择一面围墙

进行天然立体绿植美化，其余围墙应进行人工绿植美化。天

然立体绿植围墙应优先选择主要道路实施。

（二）工地沿宽度超过 30 米市政道路的围墙高度应不

低于 3 米，除此以外的工地围墙高度应不低于 2.5 米。

（三）在基坑围护或室外总体施工阶段，需拆除既有施

工围墙的，应在原围墙外侧设置临时围墙，临时围墙采用硬

质材料，高度不低于 2.5m，外侧应采用人工绿植美化，围墙

应平整、美观，严禁敞开施工。临时围墙出建设红线的应按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本行政区域内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施工

许可的及剩余工期 1年以上的交通、水务、市政基础设施等

建设工程围墙美化均应按照本细则执行。除此之外工程的现

有围墙应继续保持完好、整洁、美观。

（一）工期 1年以上的交通、水务、市政基础设施等建

设工程的围墙美化应采用人工绿植做法,围墙高度应不低于

2.5 米。围墙下部混凝土基座应涂刷黄黑相间警示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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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醒目，混凝土基座应每周至少清洗一次，每 3个月至少

油漆刷新一次。（人工绿植围墙如图 3所示）

（二）工期 7日以上，1年以下的交通、水务、市政基

础设施等建设工程应采用定型化可移动围挡。定型化可移动

围挡应“标准化、规范化”，围挡高度应不低于 1.8 米。施

工单位应定期对定型化可移动围挡进行养护、维修，保持完

好无破损、整洁和美观，应每周至少清洗一次。如因施工现

场道路情况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采用定型化施工路栏。（定

型化可移动围挡如图 4所示）

（三）工期小于 7日的占用道路工程，其施工边界应采

用定型化施工路栏设置。定型化施工路栏应“标准化、规范

化”,高度为 1.2m，沿施工边界排列整齐。施工路栏应刷新

后方可使用，施工单位应每日对施工路栏进行检查，对变形、

损坏、生锈的路栏，应及时更换或刷新。（定型化施工路栏

如图 5所示）

第十八条 装饰装修工地沿市政道路的围墙美化应采

用人工绿植做法，围墙高度应不低于 2.5 米。(装饰装修工

地围墙如图 6 所示)

第三章 工地出入口

第十九条 房屋建筑和工期超过一年的交通、水务、市

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出入口应设置大门（主门和副门），

出入门应人车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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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门宽度应不小于 5m，高度应不低于 2m，用全

封闭金属材质制作，油漆饰面，并绘制企业标识。日常保持

清洁，无锈痕、无破损和开启无障碍，大门应每半年重新油

漆刷新至少一次。（主门设置如图 7所示）

（二） 副门宽度应不小于 2m，应设置身份识别电子门

禁系统，与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劳务人员实名制相关联。（副

门设置如图 8所示）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工地大门外

路面免受重车辗轧破坏，宜采取铺设钢板，并设置防滑、防

绊脚的设施，确保工地大门外人行、车行道的平整及完好，

人员和车辆通行安全。施工单位应每天对大门外路面进行检

查，发现受损路面后及时报道路管理部门修复，并由工地承

担相应维修费用，发现存在防滑和绊脚等安全隐患时立即整

改。（大门外道路保护如图 9所示）

第四章 施工铭牌

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应在围挡外设置施工铭牌，铭牌

尺寸规格和文字应符合相关要求，铭牌内容应填写准确。应

对施工铭牌加强日常检查，保持整洁美观，不得有黑广告、

破损、污染、褪色等情况，如出现上述情况立即整改。施工

铭牌应每年至少换新一次。（建筑工地施工铭牌设置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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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设置路栏的施工现场，可设置移动式的施

工铭牌，铭牌尺寸规格和文字应符合相关要求。（设置路栏

的市政工地施工铭牌如图 11 所示）

第五章 车辆冲洗

第二十三条 房屋建筑和工期超过一年的交通、水务、

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自动

冲洗装置及配套的排水设施，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

方可驶出工地，并建立冲洗台账。（车辆冲洗装置设置如图

12 所示）

第六章 三级沉淀池

第二十四条 房屋建筑和工期超过一年的交通、水务、

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设置三级沉淀池，外径

尺寸及设置数量应依据工程规模进行设计，并满足排水量需

要。沉淀池应与施工现场排水系统和市政管网连接，加强日

常检查，每月对沉淀池进行清理，防止泥浆、污水、废水外

流或者堵塞下水道。沉淀池检查和清洗工作应留有台账记录。

（三级沉淀池设置如图 13 所示）

第七章 脚手架设置

第二十五条 外脚手架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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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脚手架、楼层外防护等部位外立面应使用灰色

密目式安全网，且应符合抗贯穿性、阻燃性等相关标准和规

定。

（二） 施工单位应定期对安全网进行检查、清洗、和

维护，确保安全网整洁、无破损。安全网应每季度清洗至少

一次。（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搭设如图 14 所示）

第二十六条 目前已搭设的普通钢管脚手架，施工单位

应做好日常维护保养，钢管不得有明显锈痕，应每半年刷漆

一次，安全网应每季度清洗至少一次。

第八章 扬尘控制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扬尘污染控制，在接

收到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指令后，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响

应，及时组织落实各项管控措施。

第二十八条 施工现场、办公区和生活区的道路及场地

应作硬化处理。 场内硬地坪应保持平整。（现场道路场地

硬化如图 15 所示）

第二十九条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

统，相关设施应在施工许可证颁发之日起一个月内安装到位

并投入运行。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措施，

确保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到位，正常运行，并与围墙喷淋

联动。（扬尘监控设备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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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钻孔灌注桩施工，其施工场地必须采用混凝

土浇捣硬地坪，保持平整、牢固。（钻孔灌注桩施工场地如

图 17 所示）

第三十一条 房屋建筑和工期超过一年的交通、水务、

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在围墙上安装喷雾降

尘装置，在空气重污染预警启动或易扬尘作业时及时开启。

（围墙喷雾降尘装置如图 18 所示）

第三十二条 施工现场的裸露地面，应及时采取简易绿

化、防尘网、防尘膜遮盖等措施。工地内留用的渣土、场地

内的裸土、绿化种植土等应采取播撒草籽简易绿化、覆罩防

尘纱网等降尘措施。（裸土降尘措施如图 19 所示）

第三十三条 在施工现场严禁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建

材。在施工现场切割、加工易扬尘建材时，应采取有效防扬

尘措施。现场使用筒仓等易扬尘材料的场所及现场预制砂浆

搅拌场所，应实施全封闭作业。严禁在施工现场进行敞开式

搅拌砂浆、混凝土作业和敞开式易扬尘加工作业。（散装水

泥筒仓全封闭作业如图 20 所示）

第三十四条 现场拆除构筑物、清除建筑垃圾、刨铲破

旧路面作业时，应对作业面采用高压喷射水雾或喷淋等抑尘

方式实施扬尘控制。土方开挖等易扬尘作业时，应就近设置

移动式抑尘装置。（移动式抑尘装置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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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应按要求对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进行分

类。建筑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和危险废弃物。应选择取得

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证的单位进行建筑垃圾运输，不得擅自倾

倒或排放。（建筑垃圾堆放如图 22 所示）

第九章 噪声控制

第三十六条 施工现场或施工作业点距离住宅、医院、

学校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小于 5m 时，应采取增高围挡或在围

挡上设置隔声屏障等降噪措施，满足抗风要求，确保屏障设

置结实、牢固。（隔声屏障设置如图 23 所示）

第三十七条 施工现场拆除构筑物时，破损混凝土构件、

基坑混凝土支撑，应采用低噪声、低震动设备和工艺实施拆

除或切割等作业。（低噪声切割设备如图 24 所示）

第十章 垃圾分类

第三十八条 施工现场应按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

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分类驳运，并由专人负责管理。（生活垃圾分类如图 25 所

示）

第十一章 宿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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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新建生活区宿舍内应安装安全电压配电

装置（USB 充电插座），满足施工人员电子设备充电需求，

确保用电安全。（生活区宿舍 USB 充电装置如图 26 所示）

第四十条 施工现场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规范停放、充

电区域，确保电动自行车停放有序，杜绝违规停放、充电现

象。（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点如图 27 所示）

第十二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由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上海市杨浦区交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参照

本细则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执行，有效期

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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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参考图例 

图 1 天然立体绿植围墙 

图 2 人工绿植围墙 

 

图 3 市政工程人工绿植围墙     图 4 市政工程定型化可移

动围挡 

 1 



图 5 市政工程定型化施工路拦 

 

图 6 装饰装修工地围墙          图 7 工地主门设置 

 

图 8 工地副门设置         图 9 工地大门外道路保护 

 2 



图 10建筑工地施工铭牌         图 11 设置路栏的市政工

地施工铭牌 

 

图 12 车辆冲洗装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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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三级沉淀池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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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图 15 现场道路场地硬化 

 

     图 16 扬尘监控设备        图 17 钻孔灌注桩施工场

地硬化 

 

图 18 围墙喷雾降尘装置         图 19 裸土降尘措施 

 4 



图 20移动式抑尘装置        图 21 散装水泥筒仓全封闭 

图 22 建筑垃圾堆放              图 23 隔声屏障设置 

 

图 24 低噪声切割设备             图 25 生活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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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生活区宿舍 USB充电装置   图 27 电动自行车充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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